
時代先知的信息
經文：結2:1-5

一．信息的內容

1.神的榮耀(結1:; 8:; 10:—11:; 22:; 40:等)，基督自己，聖靈的位格。他愛

神，完全認識神，所以他能傳講神的榮耀。第一至十一章用了十二次(結1:28; 

3:23; 8:4; 9:3; 10:4等)，第四十三章起又提到。他是講了又講，叫人清楚認識

神。他自己是清楚認識神的。

2.百姓的現況：人的罪。

a.悖逆(結2:3-5,7-8)。

b.剛硬(結3:7-8)。

c.充滿罪孽(結3:18; 9:4-11)。

d.違背神的典章(結5:6)。

e.充滿偶像(結6:—10:)。

f.只有假平安，未泡透的灰(結13:10)。

g淫亂(結16:)。

h.許多不義(結18:)。

i.許多污穢不敬虔(結22:)。

j.聽道而不行道(結33:30-33)。

k許多惡僕(結34:)。

3.神公義的刑罰。

a.犯罪的必死在罪中(結3:18,20; 18:4)。

b.按人的行為審判(結7:8,27)。

c.以色列民犯罪，故神的榮耀離開(結6:—10:)。犯罪頂撞神，裏面隱藏

罪，主也必離開；神的榮耀離開，一切就荒涼，這是最嚴重的刑罰。今日我們

為何沒有神的榮光？當自省，看是否有許多可憎的東西在裏面。

d.對列國也是如此審判(結21:—32:)。

e.對先知，牧人也如此(結13:; 34:)，凡犯罪的神必刑罰。

4.個人的救恩(結14:16-20; 18:1-3)。完全靠恩得救稱義(結3:16-20)，惡人接

受警告靠恩得救，義人也是接受警告靠恩得救。人不能憑過去的義行得救，先

知和牧人也不能靠工作得稱義；完全是恩典。

5.天堂(結40:; 48:)。地獄的實在，宣告神的定旨，信的得永生，不信的被定

罪。

二．傳信息的態度

1.迫切。如置身其間，論到犯罪如自己犯罪，受刑如自己受刑。

2.負責。傳得清楚全備，從神領受多少就傳多少。

3.謙卑。是隱藏自己的，都是耶和華如此說，不是自己的高見，乃是主的託

付和啟示。

4.苦勸。請求人接受主的話。

結論：

求主使我們也像以西結一樣，成為時代的先知，使人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了

先知(結2:5)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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